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全国侨联关于解决各地侨联

的人员编制和经费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918.htm （一九八○年五月二

十三日）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全国侨联《关于解

决各地侨联的人员编制和经费问题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

你们，希望各级政府重视做好侨联的工作。 关于解决各地侨

联的人员编制和经费问题的请示报告 自一九七八年党中央批

准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作为全国一级人民团体之后，大

部分省、市、自治区和重点侨乡的地、市、县、公社就相继

恢复和建立了侨联组织。一年多来，各地侨联在各级党委的

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广大归侨、侨眷和华侨，历来是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一支力量。当前在我国四化建设，争取台湾回归祖国，以及

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的事业中，这支力量都将发挥积

极作用。各级侨联是联系和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华侨的人

民团体，是党和政府做的任务工作的助手。我们应该积极支

持它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目前，地方各级侨联存

在着地位、体制不明确等问题，不少地方组织机构不健全，

有的没有编制或编制太少，经费无着，没有会址或原会址被

占。因此，有些地方的侨联只好靠华侨捐献来维持经费和雇

用工作人员。这种情况既不适应侨联工作的开展，内外影响

也不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有些人大代表提出提案，要

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尽早解决这个问题。 为此，我们建议如下

：一、各地侨联组织应与同级人民团体同等待遇，根据各地



工作的实际需要，解决必要的人员编制、干部配备和经费等

问题，并列入当地行政编制和财政预算内，享受人民团体的

各种待遇。二、重点侨乡的乡一级要设置专职或兼职干部。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把侨联和侨联举办的集体企业、旅行社的

干部合为一套人马，其工资由企业收入支付，列为集体所有

制企业的职工，以保障他们的生活。三、华侨捐建的侨联会

址，凡被占用者，应一律退还侨联使用，以利侨联工作的开

展。 以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